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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密監察的規管  

律政司律政專員温法德

行 政 長 官 於 上 周 五 發 出 了 一 項 行 政 命 令 ， 作 為 一 項 臨 時 措 施 ， 規 管

執 法 機 關 進 行 的 秘 密 監 察 。 香 港 一 貫 捍 衛 法 治 ， 政 府 此 舉 惹 來 關 注 ， 一

點 也 不 足 為 奇 。

2 .  像 世 界 各 地 一 樣 ， 香 港 的 執 法 機 關 需 要 使 用 竊 聽 及 其 他 秘 密 方 法 ，

調 查 犯 罪 活 動。雖 然 這 或 會 侵 犯 受 疑 人 的 私 隱，但 私 隱 權 並 非 是 絕 對 的。

3 . 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條 明 確 訂 明 ， “因 公 共 安 全 和 追 查 刑 事 犯 罪 的 需

要 ， 由 有 關 機 關 依 照 法 律 程 序 對 通 訊 進 行 檢 查 ”。

4 .  以 前 ， 在 香 港 進 行 秘 密 監 察 受 內 部 指 引 所 規 管 。 最 近 ， 這 方 面 的 發

展 引 起 巿 民 關 注 到 秘 密 監 察 的 規 管 是 否 需 要 增 加 透 明 度 ， 並 提 供 更 多 保

障 措 施 。 政 府 同 意 應 透 過 立 法 途 徑 解 決 問 題 ， 政 府 致 力 制 訂 法 例 ， 以 期

在 私 隱 權 與 調 查 案 件 及 保 障 公 共 安 全 的 需 要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

5 .  然 而 ， 有 關 法 例 的 擬 備 及 制 訂 工 作 需 時 。 政 府 需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條 例

草 案 ， 然 後 立 法 會 及 市 民 大 眾 定 必 需 要 多 個 月 的 時 間 來 審 議 該 條 例 草

案 。 行 政 命 令 是 一 項 臨 時 措 施 ， 旨 為 盡 快 使 巿 民 大 眾 釋 疑 。 最 近 一 位 區

域 法 院 法 官 曾 經 提 出 ， 秘 密 監 察 是 在 沒 有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條 所 規 定 的

“法 律 程 序 ”下 進 行 ， 因 應 上 述 法 官 的 看 法 ， 該 項 行 政 命 令 可 為 執 法 人 員

提 供 更 清 晰 的 法 律 基 礎 ， 讓 他 們 可 繼 續 進 行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。

6 .  政 府 相 信 該 項 行 政 命 令 提 供 了 所 需 的 法 律 程 序 。 政 府 同 意 ， 這 項 加

諸 執 法 人 員 的 限 制，並 非 “依 法 規 定 ”的。然 而，法 庭 較 早 前 裁 定， “若《 基

本 法 》 認 為 某 項 行 動 須 依 法 規 定 而 行 ，《 基 本 法 》 會 如 此 訂 明 ”。 因 此 ，

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條 中 的 用 詞 “ 法 律 程 序 ”， 正 顯 示 其 用 意 並 非 “依 法 規

定 ”。  

7 .  今 次 並 不 是 首 次 以 非 立 法 方 式 限 制 執 法 人 員 的 行 為 ， 以 保 障 人 權 。

自 1 9 9 2 年 開 始 ， 對 受 疑 人 進 行 查 問 ， 已 受 保 安 局 局 長 發 出 的 規 則 及 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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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 所 規 管 。 法 庭 曾 裁 定 該 等 規 則 及 指 示 孕 藏 了 政 府 尊 重 被 告 人 有 權 徵 詢

法 律 意 見 的 原 則 。  

8 .  《 基 本 法 》第 四 十 八 條 第 (四 )項 授 權 行 政 長 官 發 出 行 政 命 令。此 外，

由 於 行 政 長 官 是 政 府 首 長 ， 他 向 公 務 員 或 廉 政 公 署 人 員 發 出 的 命 令 ， 對

他 們 具 約 束 力 ， 並 可 透 過 紀 律 行 動 予 以 執 行 。  

9 .  現 時 發 出 的 命 令 訂 有 詳 細 的 程 序 及 保 障 措 施，當 中 訂 明 只 有 在 秘 密

監 察 與 進 行 秘 密 監 察 所 謀 求 達 到 的 目 的 是 相 稱 時 ， 方 可 授 權 進 行 秘 密 監

察 。 該 項 命 令 已 予 公 布 ， 因 而 可 供 市 民 閱 覽 。 因 此 ， 市 民 可 清 楚 知 道 可

獲 授 權 進 行 的 監 察 的 範 圍 和 方 式 。  

1 0 .  基 於 上 述 所 有 理 由 ， 政 府 認 為 該 項 命 令 既 符 合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三 十 條

有 關 “法 律 程 序 ”的 規 定 ， 也 符 合 限 制 基 本 人 權 所 適 用 的 原 則 。  

1 1 .  有 些 批 評 者 憂 慮 ， 政 府 若 可 以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發 出 行 政 命 令 ， 也 可

隨 意 發 出 相 若 的 命 令 限 制 人 權 。 這 是 不 正 確 的 。 行 政 命 令 並 不 是 法 律 ，

不 能 訂 立 刑 事 罪 行 、 修 訂 法 例 或 向 公 眾 施 加 責 任 。  

1 2 .  上 周 發 出 的 行 政 命 令 ， 本 意 並 非 進 行 上 述 任 何 一 項 的 工 作 ， 也 沒 有

訂 定 法 律 權 力 以 進 行 秘 密 監 察 。 這 項 權 力 來 自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條 。 事

實 上 ， 該 項 行 政 命 令 就 該 權 力 的 行 使 作 出 限 制 ， 例 如 高 級 人 員 須 定 期 檢

討 秘 密 監 察 的 授 權。因 此，行 政 長 官 發 出 行 政 命 令，並 非 如 一 些 人 所 說 ，

非 法 行 使 立 法 權 。  

1 3 .  行 政 命 令 能 夠 有 效 地 規 管 監 察 事 宜 ， 這 是 因 為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三 十 條

准 予 為 某 些 目 的 而 依 照 “法 律 程 序 ”進 行 監 察 ， 也 因 為 行 政 長 官 有 權 規 管

公 務 員 及 廉 政 公 署 人 員 。  

1 4 .  然 而 ，《 基 本 法 》 沒 有 其 他 處 理 基 本 權 利 條 文 ， 容 許 政 府 依 照 “法 律

程 序 ”對 人 權 施 加 限 制 。 行 政 長 官 也 沒 有 權 力 以 行 政 命 令 的 方 式 規 管 市

民 。 因 此 ， 擔 心 行 政 命 令 對 人 權 造 成 威 脅 ， 是 毫 無 理 由 的 。  

1 5 .  另 外 ， 也 有 人 認 為 ， 該 項 命 令 對 有 關 監 察 所 訂 明 的 規 管 ， 應 由 司 法

機 關 負 責 ， 而 非 由 行 政 機 關 負 責 。 毫 無 疑 問 ， 當 有 關 監 察 的 條 例 草 案 擬

備 和 交 由 立 法 會 審 議 時 ， 這 個 問 題 將 會 獲 得 充 分 的 考 慮 。 但 採 取 該 項 臨

時 措 施 ， 目 的 不 是 要 完 全 改 變 以 往 所 採 用 的 制 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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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無 論 如 何，由 於 行 政 長 官 不 能 透 過 這 樣 的 行 政 命 令 將 權 力 賦 予 獨 立

的 司 法 人 員 ， 也 不 能 賦 予 他 們 任 何 職 能 ， 因 此 ， 在 該 項 行 政 命 令 引 入 一

套 司 法 監 察 制 度 ， 是 不 可 行 的 。  

1 7  最 後 ， 有 批 評 認 為 ， 政 府 發 出 行 政 命 令 ， 破 壞 了 法 治 。 政 府 不 接 受

這 個 說 法 。 雖 然 該 項 行 政 命 令 本 身 不 是 法 律 ， 但 卻 是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的

明 訂 權 力 所 發 出 的 。 因 此 ， 以 這 個 方 式 對 進 行 監 察 的 人 員 施 加 限 制 ， 是

符 合 憲 法 。 為 了 確 保 有 關 限 制 能 反 映 市 民 的 意 見 ， 立 法 也 許 是 個 較 為 可

取 的 做 法 ， 所 以 正 如 剛 才 所 說 ， 政 府 將 會 擬 備 有 關 的 法 例 。 然 而 ， 以 該

項 行 政 命 令 作 為 臨 時 措 施 ， 是 符 合 法 治 的 。  

1 8 .  另 外 ， 這 樣 做 也 有 助 維 持 治 安 。 執 法 人 員 在 調 查 某 些 犯 罪 活 動 時 ，

有 更 具 透 明 度 及 一 致 的 程 序 可 依 ， 將 可 更 有 效 地 進 行 秘 密 監 察 。 任 何 對

私 隱 的 侵 犯 因 而 會 受 到 更 有 效 的 規 管 ， 同 時 ， 亦 可 維 護 公 共 安 全 ， 打 擊

犯 罪 活 動 ， 保 障 市 民 。  

 

二 ○ ○ 五 年 八 月 十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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